花蓮縣吉安鄉慶豐銀髮樂活館使用辦法

第  一  條 花蓮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社會服務事項，增進花蓮縣吉安鄉慶豐銀髮樂活館(以下簡稱本館)使用效能，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bookmark: _Hlk204699032]一、短期使用：係指申請使用本館禮堂、教室(以下簡稱場所)，按時段(以每四小時計次)收取使用規費。
[bookmark: _Hlk204699055]二、長期使用：係指申請長期使用本館場所者，由本府劃分使用空間並按使用月份收取使用規費。
三、社會福利團體：花蓮縣(以下簡稱本縣)已立案財團法人基金會、社會福利機構或非營利社會團體。

第  三  條 使用本館場所者(以下簡稱使用人)須配合本館開館及休館時間(開館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休館時間下午五時三十分)。

第  四  條 申請長期使用者，由本府依下列各款之優先順序受理審查及許可：
一、受本府委託辦理社會福利事項之社會福利團體。
二、長期於本縣推動社會福利活動事項之社會福利團體。
前項各款同時有複數之申請人者，由本府依推動社會服務事項之必要性及登記優先順序許可。

第  五  條 本館得提供下列服務：
            一、文康休閒及研習活動。
            二、聯誼服務。
            三、書報閱覽服務。
            四、老人福利服務諮詢。
            五、保健服務。
            六、其他相關之社區式服務。

第  六  條 申請人應依下列程序申請及使用本館場所：
一、短期使用：申請人應於使用日七日以前填具短期使用申請書(如附件一)向本府提出申請，經許可並應於使用日前一日繳清使用規費。但申請人有急迫情形，且場地可容許使用時，於使用日前一日提出申請時，不在此限。
二、長期使用：申請人應檢附長期使用申請書(如附件二)、社會福利團體設立證明文件、當期工作計畫書及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向本府提出申請，於收到本府通知公文之日起十四日內一次繳清使用規費。
三、長期使用之繼續使用：已依前款為第一次許可使用者，得於期滿日三十日以前檢附長期使用申請書及次期工作計畫書申請繼續使用。
 
第  七  條 本館使用規費之收費基準如花蓮縣吉安鄉慶豐銀髮樂活館短(長)期使用收費標       準表(附件三)。
             本縣吉安鄉立案之老人社團或財團法人經本府認定符合第五條所列服務事項且屬公益性質者，得免繳納場地及設備費。
 
第  八  條 使用人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使用人應自行負責場地設備、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之維護，並應接受本府場地管理人員之指導。
二、使用範圍之建物及設施設備維護費、管理費、水費、電費、電話費及其他因個別使用所生雜支費用，均由使用人自行支付。
三、使用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妥適使用及維護一切設施設備或物品；未經本府同意，不得改變本館原有建築結構及裝修配置。
四、在使用期間如因可歸責於使用人之事由，致本館設施設備或物品發生毀損，使用人應負賠償責任。
 
第  九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得立即停止使用並收回場地，已繳納之使用規費不予退還：
一、活動內容與社會福利無關、營利性質明確或辦理未經本府許可項目之業務。
二、妨礙場所秩序、製造髒亂、噪音或有其他影響妨礙他人使用權益，經本府書面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於指定期間內改善。
三、使用效率不彰(租借而未使用)、轉讓場地、供他人使用，或毀損本館設施設備或物品而未修復、賠償或回復原狀。
四、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情節重大且經本府書面限期改善而未於指定期間內改善。
 
第  十  條 短期使用人應於使用當日、長期使用人應於使用期滿日前三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府會同辦理清點移交作業。長期或短期使用本館之設施設備或物品如有毀損或變更時，使用人應負修繕、賠償或回復原狀之責。
             使用人逾期未自行搬遷之設施設備及物品，經本府書面通知於七日內仍未搬
             遷者，視為廢棄物逕行清除，清除產生費用負擔須由使用人支付。因聯絡地址不明無法通知，經本館公告三日後，
             仍未清除者，亦同。
 
第  十一  條 本館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其許可及管理事項，由本府社會
             處派員兼辦。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一】：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銀髮樂活館(短期)使用申請書

	活動名稱
	
	主持人
	

	
	
	參加人數
	

	活動
內容
	

	使用時間
	自　　　月　　　日　　(星期　　　)　　　時　　　分起
　　　　　　　　　　　　　　　　　　　　　　　　　　共　　　　場次
至　　　月　　　日　　(星期　　　)　　　時　　　分止

	使用
設備
	□ 桌子　　　張
□ 椅子　　　張
□ 麥克風　　支
□ 其他
	使用場所
及使用規費
	· 1樓禮堂(120人)場地及設備費用：   　 元
   (冷氣另計費      元)
· 4樓教室(30人)場地及設備費用：    　 元
   (冷氣另計費      元)
  總計 新台幣                  元整
                       (以上費用繳交縣庫) 

	備註
	1.每時段4小時，使用未滿4小時，以4小時計算之，逾1小時者另加收1時段費用。
2.每日區分：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30)。
	社會處
收款簽章
	

	茲申請使用上開場所及設備，願遵守「花蓮縣吉安鄉慶豐銀髮樂活館使用管理辦法」規定，且自行負責場地佈置，會後負責清理場地及恢復原狀，如有毀損或遺失公物，願負修復或賠償責任，敬請惠允。
　　　　此致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申　請　單　位：(全銜)                      （請蓋申請單位印信）
　　　　　　　 地　　　　　址：
　　　　　　　 負 責 人 姓 名：
　　　　　　　 電　　　　　話：
　　　　　　　 連 　 絡 　 人：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欄使用單位請勿填寫)

	批核
	承 辦人
	
























































	科長
	
	處長
	






















【附件二】：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銀髮樂活館(長期)使用申請書

	申請內容
	申請使用樓    層
	第       樓
	使用場所
編    號
	

	
	使用期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申請理由
	

	備註
	一、附繳證件：
(一)社會福利團體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二)年度工作計畫書。
(三)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
二、申請之社會福利團體應於收到本府通知公文之日起十四日內一次繳齊使用規費(請以現金、即期支票備文函送社會處繳交)，逾期視同撤回申請。

	茲申請使用上開場所及設備，願遵守「花蓮縣吉安鄉慶豐銀髮樂活館使用管理辦法」規定，且自行負責場地佈置，會後負責清理場地及恢復原狀，如有毀損或遺失公物，願負修復或賠償責任，敬請惠允。
　　　　此致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申　請　單　位：(全銜)                     （請蓋申請單位印信）
　　　　　　　 地　　　　　址：
　　　　　　　 負 責 人 姓 名：
　　　　　　　 電　　　　　話：
　　　　　　　 連 　 絡 　 人：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欄使用單位請勿填寫)

	批核
	承 辦人
	
























































	科長
	
	處長
	























【附件三】：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銀髮樂活館短期使用收費標準表

	場地\容量
	場地及設備費
(新臺幣：元/時段)
	空調費
(新臺幣：元/時段)
	合計

	1樓禮堂(120人)
	2,200元
	700元
	2,900元

	4樓教室(30人)
	1,300元
	500元
	1,800元

	※備註：
1.場地使用時間：分為上午8時30分至中午12時、下午13時30分至下午17時30分。
2.每時段4小時，使用未滿4小時，以4小時計算之，逾1小時者另加收1時段費用。
【短期使用以時段為單位】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銀髮樂活館長期使用收費標準表

	樓層
	場地設備費及空調費(新台幣/元/月)

	1樓
	17,000元

	4樓
	15,000元



